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緝字第3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美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3493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美玲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吳美玲明知其無清償意思，竟意圖為自

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接續於如附表所示之

時間、地點，佯以如附表所示理由，向告訴人黃文生借款如

附表所示金額，致告訴人陷於錯誤，出借如附表所示款項，

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嫌等語。

二、按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

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10條第1款定有明文。而犯罪

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

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

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

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

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

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

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

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

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

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

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是以下本院採為認

定被告無罪所使用之證據，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且毋

庸論敘所使用之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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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訴人認被告涉犯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罪嫌，無非係以：㈠

被告吳美玲於偵查中不利於己之供述；㈡證人即告訴人黃文

生於偵查中之指訴；㈢證人即黃文生之配偶曾麗鳳於偵查中

之證述；㈣本案時間、地點彙整表及告訴人資金來源彙整

表、號碼WG0000000號、WG0000000號、WG0000000號、WG000

0000號、WG0000000號、WG0000000號本票影本、告訴人台新

國際商業銀行帳戶、臺灣銀行帳戶、新竹第一信用合作社帳

戶、郵局帳戶之存摺封面暨內頁影本、被告傳送予證人即告

訴人配偶曾麗鳳之訊息內容翻拍照片、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台

北票據匯款處理中心112年5月9日上票字第1120010842號函

各1份；㈤以被告提供之「CHEN FEILONG（陳飛龍）」身分

資料查詢之109年1月1日至112年4月28日入出境資訊連結作

業3份等為其論據。

四、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

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

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採用情況證據認定犯罪

事實，須其情況與待證事實有必然結合之關係，始得為之，

如欠缺此必然結合之關係，其情況猶有顯現其他事實之可能

者，據以推定犯罪事實，即非法之所許；且認定犯罪事實所

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

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

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

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

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

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

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

五、訊據被告固坦承於附表所示之時地，有以該附表「借款理由

欄」所示理由向告訴人借款，告訴人並因此出借附表「實際

借款金額」欄所示之款項等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詐欺取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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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行，辯稱：我確實那時急著救哥哥，補習班因為救哥哥過

程倒了，我現在也不知道怎麼辦，加上我跟我先生出了重大

車禍，只能等我們好了，才能把錢還給告訴人，先前本來想

借錢還給告訴人，結果被詐騙，但我沒有要詐欺告訴人，沒

有不還錢，等我好一點我就會還錢，我不認罪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附表所示之時地，曾以該附表「借款理由欄」所示理

由向告訴人借款，告訴人並因此出借附表「實際借款金額」

欄所示之款項等情，業據告訴人於偵查中指訴明確（見臺灣

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112年度他字第514號卷

【下稱他514號卷】第23頁至第24頁、第78頁背面，易字卷

第53頁至第55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之妻曾麗鳳於偵查中

之證述（見他514號卷第77頁至其背面、第78頁背面）得以

相互勾稽，且有告訴人提出之本案時間、地點彙整表及告訴

人資金來源彙整表、號碼WG0000000號、WG0000000號、WG00

00000號、WG0000000號、WG0000000號、WG0000000號本票影

本、告訴人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帳戶、臺灣銀行帳戶、新竹第

一信用合作社帳戶、郵局帳戶之存摺封面暨內頁影本各1份

（見他514號卷第6頁至其背面、第37頁至第39頁、第4頁至

第5頁、第40頁至第45頁、第46頁至第48頁、第49頁至第50

頁、第51頁至第57頁）在卷可稽，復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易

緝卷第14頁），該等事實應堪以認定。從而，本案之爭點厥

為被告向告訴人借款時究有無對之施用詐術？有無不法所有

意圖？茲將本院心證分述如後。　　

　㈡按刑法上詐欺罪之成立，要以加害者有不法得財或得利之意

思而實施詐欺行為，被害者因此行為，致表意有所錯誤而為

財產上處分，受有損害，且加害者所用行為，堪認為詐術

者，始足當之。若行為人非自始基於不法得財或得利之意

圖，客觀上無施用詐術之行為，或並無損害發生，或者所受

損害，非由欺罔行為陷於錯誤所致，均不得遽以詐欺罪相

繩；至於債務人未依債務本旨履行其債務或提出給付等情

形，如非出於自始無意履行債務之詐欺犯意所致者，尚與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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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339條之詐欺罪構成要件有間；矧詐欺罪之規範意旨，

固在於禁止行為人於私經濟領域中使用欺罔之手段損人利

己，然私經濟行為本有不確定性及交易風險，於私法自治及

市場經濟等原則下，欲建立私人間財產上權義關係者，亦應

參酌自身主、客觀條件、對方之資格、能力、信用，及可能

損益，並評估其間風險等而為決定，除有該當於前開詐欺罪

構成要件之具體情事得被證明屬實外，自不能以債務人不履

行其債務而致債權人蒙受損失，即遽謂該債務人詐欺，否則

詐欺之刑事責任與民事債務不履行責任將失其分際（最高法

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12號判決參照）。　

　㈢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中係證稱：被告第1次

跟我借錢是在111年11月1日在我經營的店內借新臺幣（下

同）14萬元，我給她現金14萬元，她說給我利息2萬、2週還

款的，她給我1張14萬元的本票，上面載明利息2萬元，借款

理由是她哥哥在美國需要用錢，被告說她開安親班的，但我

沒去過，我認識她20幾年了；被告於同年月2日說不夠，要

再向我借25萬，我就於11月3日借她25萬元，我也沒問她利

息、還款期限，我也沒注意她交給我的本票沒寫利息、還款

期限；同年月7日，被告又借90萬元，說安親班家長要提

告，開補習班的預備金不夠，要借來給法官看，說借2週後

就還我，我相信她就借現金給她；於11月11日被告說她經營

資金不夠，我有點怕了，但被告說她111年11月22日會還

清，所以我又借她60萬元；於11月15日被告也是說她經營資

金不夠，但被告說她111年11月25日會還清，所以我又借她5

0萬元，我於111年11月22日有打電話問她有無要還錢，她說

她姪女生病，還要向我借70萬元，但我不願意；111年11月2

5日原來被告說要借15萬元，說12月5日會還清，且每10萬元

給我1萬元利息，我同意就說只能借5萬元等語（見他514號

卷第23頁至第24頁、第78頁背面，易字卷第53頁至第55

頁），在旁聽聞借款經過之證人曾麗鳳於偵查中亦為大致相

同之證述（見他514號卷第77頁至其背面、第78頁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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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見被告於上開時地各係以親友需要救援、醫療費用，或其

所經營之補習班需要準備預備金、經營資金為由，而向告訴

人請求借款。

　㈣惟被告始終均否認就上開事由係向告訴人施以詐術等語，而

就親友需要救援、醫療費用乙節，被告並提出「CHEN FEILO

NG（陳飛龍）」之人身分證件、報案資料、其與名稱「Majo

r」間之通訊軟體111年11月28日、111年9月20日、112年3月

17日等記事本頁面翻拍照片、「陳飛龍」及「陳歡」之生活

照及就醫照片16張、111年11月28日受理之新竹縣政府警察

局竹北分局三民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影本各1份

（除證明單影本見易字卷第73頁外，其餘書證置他514號卷

偵查光碟片存放袋）為證，觀諸上開被告提出之各該文件、

生活、就醫暨記事本頁面翻拍照片，尚可認應有「CHEN FEI

LONG（陳飛龍）」、「陳歡」其人存在，或至少被告信「CH

EN FEILONG（陳飛龍）」、「陳歡」有受傷、遭劫或生病之

情事，是被告方於111年11月28日向新竹縣政府警局竹北分

局三民派出所報案稱「CHEN FEILONG（陳飛龍）」在柬埔寨

馬德望區半田醫療中心與之失聯，或有以現金購買比特幣至

指定電子錢包之相關照片等情，依憑卷內事證尚難認被告係

明知不實而虛構該等事由向告訴人借款。至公訴人雖以「CH

EN FEILONG（陳飛龍）」之護照號碼或英文姓名查詢其人於

109年1月1日至112年4月28日間有無入出境我國，結果顯示

該期間並無相同姓名、年籍、護照號碼之人出入我國，此有

該入出境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3份（他514號卷第136頁至第1

38頁）存卷憑參，然被告於偵查中係稱：陳飛龍最近1次是

在新冠前回台，陳歡與他一起回來，陳飛龍自己回來過很多

次等語（見他514號卷第78頁），而新冠肺炎疫情係始於108

年12月底至109年1月初，為本院職務上已知之事項，是上開

查詢期間並不足以涵蓋新冠疫情前之相當期間，故本不能以

上開入境紀錄即認被告所述不實，遑論不能排除「CHEN FEI

LONG（陳飛龍）」可能持我國護照入境，自無從捨上開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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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之證據而以此逕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㈤再者，就被告借款之事由即其斯時經營補習班需要營運資

金、準備金部分，除告訴人亦不爭執被告斯時確有經營補習

班（見易字卷第53頁至第54頁）外，亦有受文者為新竹縣私

立立鴻文理短期補習班之新竹縣政府教育局112年2月9日函

節本、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各1份（見他514號卷第83

頁）附卷可佐，顯示被告當時確有經營補習班，並曾經新竹

縣政府核准立案；又觀諸被告提出其與家長間之通訊軟體對

話紀錄擷圖2份，被告於111年10月、11月間曾與學生家長發

生退費與否之法律上紛爭，該家長提及可帶記者、教育部的

人員到場，或可至教育局通報，被告亦曾表示有打電話到教

育局報備等情，此有被告與家長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擷圖

2份（見他514號卷第84頁至第101頁、第102頁至第135頁）

存卷可參，是被告斯時確與學生家長存有法律上爭議，將來

或可能涉及司法訴訟，並唯恐主管機關教育局因此介入確

認、進行行政檢查，衡情尚非不能想像；而依被告提出之短

期補習班設班基金數額對照表翻拍照片（見他514號卷第83

頁），或108年8月1日修正前之新竹縣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

第4條第1項第11款、第12款、第3項規定「補習班之設立及

立案，應由設立人檢具下列文件，向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申請立案：…十一、設班基金存款證明文件，其基金

數額規定如附件一。十二、設班基金不得動用之切結書。

…」、「第一項第十一款之基金，於補習班核准立案後，應

以補習班名義專戶存儲金融機構，作為日後改善教學及設備

之用，非經本府核准，不得動用，經本府核准動用後，應於

一個月內補足，並檢附存款證明報本府備查」，及現行新竹

市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規則第8條第1項第11款、第12款、

同條第4項規定「補習班之設立，應由設立人檢具下列文

件，向新竹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申請立案：…。十一、

設班基金存款證明文件；其基金數額規定如附表一。十二、

設班基金不得動用之切結書」、「第一項第十一款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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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補習班核准立案後，應以補習班名義專戶存儲金融機構，

作為日後改善教學及設備之用，非經本府核准，不得動用，

經本府核准動用後，應於一個月內補足，並檢附新存款證明

報本府備查」，足見被告斯時因與學生家長發生退費上之爭

議，曾經通報至教育局，其因此認自己經營之補習班有營運

上之資金需求，或當下須準備足額之設班基金以待查驗乙

節，應非無稽，自不能認被告以此為由向告訴人借款即屬施

用詐術之行為。

　㈥至公訴人固提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台北票據匯款處理中心11

2年5月9日上票字第1120010842號函（見他514號卷第146

頁），主張新竹縣私立立鴻文理短期補習班在上海商業儲蓄

銀行並無開戶往來之紀錄等語，然該函文之內容係稱「經查

來函所列『統一編號：00000000』於本行無未開戶往來紀

錄」等語（見他514號卷第146頁），則「新竹縣私立立鴻文

理短期補習班」是否在該行確無專戶，尚無法逕行確認，亦

不能排除被告及配偶以其他名義在其他金融機構設立專戶，

衡諸新竹縣私立立鴻文理短期補習班曾經新竹縣政府核准立

案，上開設班基金存款證明文件應為其等當時申請立案應檢

具之文件，實殊難想像政府機關會在文件不備之狀況下予以

核准，則該專戶應確實存在，自難以前揭函文為不利於被告

之認定。職是，被告以上開事由，諸如親友需要救援、醫療

費用及其斯時經營補習班需要營運資金、準備金等等向告訴

人借貸，尚非全然無稽，亦無明顯事證顯示該等事由純屬被

告之虛構，自難認此屬施用詐術之行為。

　㈦甚且，經本院詢問告訴人同意本案借款之緣由為何時，其亦

稱：我之所以借錢給被告，是因為我覺得她開補習班的，只

是臨時需要錢，應該有能力還錢，她不管用什麼理由借錢我

都會借給她，我是要幫她，我也沒有跟她約定好利息等語

（見易字卷卷第54頁），是被告借款之事由為孰，並非告訴

人決定是否借款之決定性因素，顯示縱借款事由與最終實際

用途不全然相符，告訴人亦無因此陷於錯誤，況由被告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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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其係因經營補習班之資金不足方向告訴人借款，此部分

亦經告訴人證述如前，同徵被告並未就其資力或還款能力乙

節欺瞞告訴人，或以何方式對告訴人施用詐術，自難以被告

事後之債務不履行即逕以刑法上之詐欺罪相繩。

　㈧此外，被告復提出其與證人曾麗鳳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

（部分置他514號卷偵查光碟片存放袋、部分見本院114年度

他字第10號卷【下稱他10號卷】第49頁至第59頁），或者11

2年8月21日、112年10月8日受理之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

局三民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影本各1份、警察局證

人通知書影本2份、住處遭人張貼文件照片1份、113年11月2

1日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就醫資料影本1份、該醫

院診斷證明書7份（見易字卷第73頁至第77頁、第79頁至第8

1頁、第83頁），則其於本案借款後確有與證人曾麗鳳保持

一定之聯繫，並曾於112年4月7日要求提供帳戶俾以還款，

或認遭他人貸放重利而於112年8月21日、112年10月8日至警

局提告，或因於113年7月28日發生車禍受有側尺骨骨折、四

肢多處頓挫傷及擦傷、第二、第五腰椎壓迫性骨折、右膝鈍

挫傷併蜂窩性組織炎等傷害，醫囑囑咐宜修養一定期間致生

活陷於困頓，是其辯稱其非故意不還款等語，並非無據，參

諸被告於本案亦以自己名義開立多張同額本票，自難認被告

自始即無還款之意願，而有不法所有意圖。

　㈨綜上所述，檢察官就被告涉犯詐欺犯行所提出之證據，雖能

證明被告曾以附表各該事由向告訴人借款，然並無明確證據

顯示被告自始即無還款意願，加以告訴人前揭借款各該事由

或非無稽，亦未使告訴人因此陷於錯誤，則依卷內事證尚難

認其有何施用詐術之行為，故公訴意旨所舉之積極證據並未

達於通常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為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

並無從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則揆諸前揭說明，即屬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就此部分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六、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遠志提起公訴，檢察官陳郁仁、李昕諭到庭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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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江宜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書記官　許鈞淯

 

附表：
編號 時間 地點 欲借款金額

（新臺幣）

借款理由 實際借款

金額

備註

1 111年11月1日 新竹縣○○市○○

路000號

14萬元 哥哥在美國車禍需

要用錢

14萬元 被告簽發

面額14萬

元本票取

信告訴人

2 111年11月3日 同上 25萬元 哥哥在美國車禍需

要用錢

25萬元 被告簽發

面額25萬

元本票取

信告訴人

3 111年11月7日 同上 90萬元 補 習 班 預 備 金 不

足 ， 家 長 要 告 賠

錢，因此需要有資

金給法官看，且承

諾2週還清

90萬元 被告簽發

面額90萬

元本票取

信告訴人

4 111年11月11日 同上 60萬元 同前 60萬元 被告簽發

面額60萬

元本票取

信告訴人

5 111年11月15日 同上 50萬元 同前且承諾111年12

月5日還清

50萬元 被告簽發

面額50萬

元本票取

信告訴人

6 111年11月22日 同上 70萬元 姪女生病 無 未遂

7 111年11月25日 同上 15萬元 補 習 班 預 備 金 不

足，且承諾111年12

月5日還清

5萬元 被告簽發

面額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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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本票取

信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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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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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layout: fi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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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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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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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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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緝字第3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美玲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349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美玲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吳美玲明知其無清償意思，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接續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地點，佯以如附表所示理由，向告訴人黃文生借款如附表所示金額，致告訴人陷於錯誤，出借如附表所示款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嫌等語。
二、按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10條第1款定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是以下本院採為認定被告無罪所使用之證據，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且毋庸論敘所使用之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犯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罪嫌，無非係以：㈠被告吳美玲於偵查中不利於己之供述；㈡證人即告訴人黃文生於偵查中之指訴；㈢證人即黃文生之配偶曾麗鳳於偵查中之證述；㈣本案時間、地點彙整表及告訴人資金來源彙整表、號碼WG0000000號、WG0000000號、WG0000000號、WG0000000號、WG0000000號、WG0000000號本票影本、告訴人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帳戶、臺灣銀行帳戶、新竹第一信用合作社帳戶、郵局帳戶之存摺封面暨內頁影本、被告傳送予證人即告訴人配偶曾麗鳳之訊息內容翻拍照片、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台北票據匯款處理中心112年5月9日上票字第1120010842號函各1份；㈤以被告提供之「CHEN FEILONG（陳飛龍）」身分資料查詢之109年1月1日至112年4月28日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3份等為其論據。
四、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採用情況證據認定犯罪事實，須其情況與待證事實有必然結合之關係，始得為之，如欠缺此必然結合之關係，其情況猶有顯現其他事實之可能者，據以推定犯罪事實，即非法之所許；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
五、訊據被告固坦承於附表所示之時地，有以該附表「借款理由欄」所示理由向告訴人借款，告訴人並因此出借附表「實際借款金額」欄所示之款項等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辯稱：我確實那時急著救哥哥，補習班因為救哥哥過程倒了，我現在也不知道怎麼辦，加上我跟我先生出了重大車禍，只能等我們好了，才能把錢還給告訴人，先前本來想借錢還給告訴人，結果被詐騙，但我沒有要詐欺告訴人，沒有不還錢，等我好一點我就會還錢，我不認罪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附表所示之時地，曾以該附表「借款理由欄」所示理由向告訴人借款，告訴人並因此出借附表「實際借款金額」欄所示之款項等情，業據告訴人於偵查中指訴明確（見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112年度他字第514號卷【下稱他514號卷】第23頁至第24頁、第78頁背面，易字卷第53頁至第55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之妻曾麗鳳於偵查中之證述（見他514號卷第77頁至其背面、第78頁背面）得以相互勾稽，且有告訴人提出之本案時間、地點彙整表及告訴人資金來源彙整表、號碼WG0000000號、WG0000000號、WG0000000號、WG0000000號、WG0000000號、WG0000000號本票影本、告訴人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帳戶、臺灣銀行帳戶、新竹第一信用合作社帳戶、郵局帳戶之存摺封面暨內頁影本各1份（見他514號卷第6頁至其背面、第37頁至第39頁、第4頁至第5頁、第40頁至第45頁、第46頁至第48頁、第49頁至第50頁、第51頁至第57頁）在卷可稽，復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易緝卷第14頁），該等事實應堪以認定。從而，本案之爭點厥為被告向告訴人借款時究有無對之施用詐術？有無不法所有意圖？茲將本院心證分述如後。　　
　㈡按刑法上詐欺罪之成立，要以加害者有不法得財或得利之意思而實施詐欺行為，被害者因此行為，致表意有所錯誤而為財產上處分，受有損害，且加害者所用行為，堪認為詐術者，始足當之。若行為人非自始基於不法得財或得利之意圖，客觀上無施用詐術之行為，或並無損害發生，或者所受損害，非由欺罔行為陷於錯誤所致，均不得遽以詐欺罪相繩；至於債務人未依債務本旨履行其債務或提出給付等情形，如非出於自始無意履行債務之詐欺犯意所致者，尚與刑法第339條之詐欺罪構成要件有間；矧詐欺罪之規範意旨，固在於禁止行為人於私經濟領域中使用欺罔之手段損人利己，然私經濟行為本有不確定性及交易風險，於私法自治及市場經濟等原則下，欲建立私人間財產上權義關係者，亦應參酌自身主、客觀條件、對方之資格、能力、信用，及可能損益，並評估其間風險等而為決定，除有該當於前開詐欺罪構成要件之具體情事得被證明屬實外，自不能以債務人不履行其債務而致債權人蒙受損失，即遽謂該債務人詐欺，否則詐欺之刑事責任與民事債務不履行責任將失其分際（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12號判決參照）。　
　㈢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中係證稱：被告第1次跟我借錢是在111年11月1日在我經營的店內借新臺幣（下同）14萬元，我給她現金14萬元，她說給我利息2萬、2週還款的，她給我1張14萬元的本票，上面載明利息2萬元，借款理由是她哥哥在美國需要用錢，被告說她開安親班的，但我沒去過，我認識她20幾年了；被告於同年月2日說不夠，要再向我借25萬，我就於11月3日借她25萬元，我也沒問她利息、還款期限，我也沒注意她交給我的本票沒寫利息、還款期限；同年月7日，被告又借90萬元，說安親班家長要提告，開補習班的預備金不夠，要借來給法官看，說借2週後就還我，我相信她就借現金給她；於11月11日被告說她經營資金不夠，我有點怕了，但被告說她111年11月22日會還清，所以我又借她60萬元；於11月15日被告也是說她經營資金不夠，但被告說她111年11月25日會還清，所以我又借她50萬元，我於111年11月22日有打電話問她有無要還錢，她說她姪女生病，還要向我借70萬元，但我不願意；111年11月25日原來被告說要借15萬元，說12月5日會還清，且每10萬元給我1萬元利息，我同意就說只能借5萬元等語（見他514號卷第23頁至第24頁、第78頁背面，易字卷第53頁至第55頁），在旁聽聞借款經過之證人曾麗鳳於偵查中亦為大致相同之證述（見他514號卷第77頁至其背面、第78頁背面），足見被告於上開時地各係以親友需要救援、醫療費用，或其所經營之補習班需要準備預備金、經營資金為由，而向告訴人請求借款。
　㈣惟被告始終均否認就上開事由係向告訴人施以詐術等語，而就親友需要救援、醫療費用乙節，被告並提出「CHEN FEILONG（陳飛龍）」之人身分證件、報案資料、其與名稱「Major」間之通訊軟體111年11月28日、111年9月20日、112年3月17日等記事本頁面翻拍照片、「陳飛龍」及「陳歡」之生活照及就醫照片16張、111年11月28日受理之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三民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影本各1份（除證明單影本見易字卷第73頁外，其餘書證置他514號卷偵查光碟片存放袋）為證，觀諸上開被告提出之各該文件、生活、就醫暨記事本頁面翻拍照片，尚可認應有「CHEN FEILONG（陳飛龍）」、「陳歡」其人存在，或至少被告信「CHEN FEILONG（陳飛龍）」、「陳歡」有受傷、遭劫或生病之情事，是被告方於111年11月28日向新竹縣政府警局竹北分局三民派出所報案稱「CHEN FEILONG（陳飛龍）」在柬埔寨馬德望區半田醫療中心與之失聯，或有以現金購買比特幣至指定電子錢包之相關照片等情，依憑卷內事證尚難認被告係明知不實而虛構該等事由向告訴人借款。至公訴人雖以「CHEN FEILONG（陳飛龍）」之護照號碼或英文姓名查詢其人於109年1月1日至112年4月28日間有無入出境我國，結果顯示該期間並無相同姓名、年籍、護照號碼之人出入我國，此有該入出境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3份（他514號卷第136頁至第138頁）存卷憑參，然被告於偵查中係稱：陳飛龍最近1次是在新冠前回台，陳歡與他一起回來，陳飛龍自己回來過很多次等語（見他514號卷第78頁），而新冠肺炎疫情係始於108年12月底至109年1月初，為本院職務上已知之事項，是上開查詢期間並不足以涵蓋新冠疫情前之相當期間，故本不能以上開入境紀錄即認被告所述不實，遑論不能排除「CHEN FEILONG（陳飛龍）」可能持我國護照入境，自無從捨上開被告提出之證據而以此逕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㈤再者，就被告借款之事由即其斯時經營補習班需要營運資金、準備金部分，除告訴人亦不爭執被告斯時確有經營補習班（見易字卷第53頁至第54頁）外，亦有受文者為新竹縣私立立鴻文理短期補習班之新竹縣政府教育局112年2月9日函節本、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各1份（見他514號卷第83頁）附卷可佐，顯示被告當時確有經營補習班，並曾經新竹縣政府核准立案；又觀諸被告提出其與家長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擷圖2份，被告於111年10月、11月間曾與學生家長發生退費與否之法律上紛爭，該家長提及可帶記者、教育部的人員到場，或可至教育局通報，被告亦曾表示有打電話到教育局報備等情，此有被告與家長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擷圖2份（見他514號卷第84頁至第101頁、第102頁至第135頁）存卷可參，是被告斯時確與學生家長存有法律上爭議，將來或可能涉及司法訴訟，並唯恐主管機關教育局因此介入確認、進行行政檢查，衡情尚非不能想像；而依被告提出之短期補習班設班基金數額對照表翻拍照片（見他514號卷第83頁），或108年8月1日修正前之新竹縣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第4條第1項第11款、第12款、第3項規定「補習班之設立及立案，應由設立人檢具下列文件，向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申請立案：…十一、設班基金存款證明文件，其基金數額規定如附件一。十二、設班基金不得動用之切結書。…」、「第一項第十一款之基金，於補習班核准立案後，應以補習班名義專戶存儲金融機構，作為日後改善教學及設備之用，非經本府核准，不得動用，經本府核准動用後，應於一個月內補足，並檢附存款證明報本府備查」，及現行新竹市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規則第8條第1項第11款、第12款、同條第4項規定「補習班之設立，應由設立人檢具下列文件，向新竹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申請立案：…。十一、設班基金存款證明文件；其基金數額規定如附表一。十二、設班基金不得動用之切結書」、「第一項第十一款之基金，於補習班核准立案後，應以補習班名義專戶存儲金融機構，作為日後改善教學及設備之用，非經本府核准，不得動用，經本府核准動用後，應於一個月內補足，並檢附新存款證明報本府備查」，足見被告斯時因與學生家長發生退費上之爭議，曾經通報至教育局，其因此認自己經營之補習班有營運上之資金需求，或當下須準備足額之設班基金以待查驗乙節，應非無稽，自不能認被告以此為由向告訴人借款即屬施用詐術之行為。
　㈥至公訴人固提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台北票據匯款處理中心112年5月9日上票字第1120010842號函（見他514號卷第146頁），主張新竹縣私立立鴻文理短期補習班在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並無開戶往來之紀錄等語，然該函文之內容係稱「經查來函所列『統一編號：00000000』於本行無未開戶往來紀錄」等語（見他514號卷第146頁），則「新竹縣私立立鴻文理短期補習班」是否在該行確無專戶，尚無法逕行確認，亦不能排除被告及配偶以其他名義在其他金融機構設立專戶，衡諸新竹縣私立立鴻文理短期補習班曾經新竹縣政府核准立案，上開設班基金存款證明文件應為其等當時申請立案應檢具之文件，實殊難想像政府機關會在文件不備之狀況下予以核准，則該專戶應確實存在，自難以前揭函文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職是，被告以上開事由，諸如親友需要救援、醫療費用及其斯時經營補習班需要營運資金、準備金等等向告訴人借貸，尚非全然無稽，亦無明顯事證顯示該等事由純屬被告之虛構，自難認此屬施用詐術之行為。
　㈦甚且，經本院詢問告訴人同意本案借款之緣由為何時，其亦稱：我之所以借錢給被告，是因為我覺得她開補習班的，只是臨時需要錢，應該有能力還錢，她不管用什麼理由借錢我都會借給她，我是要幫她，我也沒有跟她約定好利息等語（見易字卷卷第54頁），是被告借款之事由為孰，並非告訴人決定是否借款之決定性因素，顯示縱借款事由與最終實際用途不全然相符，告訴人亦無因此陷於錯誤，況由被告明白表示其係因經營補習班之資金不足方向告訴人借款，此部分亦經告訴人證述如前，同徵被告並未就其資力或還款能力乙節欺瞞告訴人，或以何方式對告訴人施用詐術，自難以被告事後之債務不履行即逕以刑法上之詐欺罪相繩。
　㈧此外，被告復提出其與證人曾麗鳳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部分置他514號卷偵查光碟片存放袋、部分見本院114年度他字第10號卷【下稱他10號卷】第49頁至第59頁），或者112年8月21日、112年10月8日受理之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三民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影本各1份、警察局證人通知書影本2份、住處遭人張貼文件照片1份、113年11月21日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就醫資料影本1份、該醫院診斷證明書7份（見易字卷第73頁至第77頁、第79頁至第81頁、第83頁），則其於本案借款後確有與證人曾麗鳳保持一定之聯繫，並曾於112年4月7日要求提供帳戶俾以還款，或認遭他人貸放重利而於112年8月21日、112年10月8日至警局提告，或因於113年7月28日發生車禍受有側尺骨骨折、四肢多處頓挫傷及擦傷、第二、第五腰椎壓迫性骨折、右膝鈍挫傷併蜂窩性組織炎等傷害，醫囑囑咐宜修養一定期間致生活陷於困頓，是其辯稱其非故意不還款等語，並非無據，參諸被告於本案亦以自己名義開立多張同額本票，自難認被告自始即無還款之意願，而有不法所有意圖。
　㈨綜上所述，檢察官就被告涉犯詐欺犯行所提出之證據，雖能證明被告曾以附表各該事由向告訴人借款，然並無明確證據顯示被告自始即無還款意願，加以告訴人前揭借款各該事由或非無稽，亦未使告訴人因此陷於錯誤，則依卷內事證尚難認其有何施用詐術之行為，故公訴意旨所舉之積極證據並未達於通常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為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並無從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則揆諸前揭說明，即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就此部分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六、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遠志提起公訴，檢察官陳郁仁、李昕諭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江宜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書記官　許鈞淯
 
附表：
		編號

		時間

		地點

		欲借款金額
（新臺幣）

		借款理由

		實際借款金額

		備註



		1

		111年11月1日

		新竹縣○○市○○路000號

		14萬元

		哥哥在美國車禍需要用錢

		14萬元

		被告簽發面額14萬元本票取信告訴人



		2

		111年11月3日

		同上

		25萬元

		哥哥在美國車禍需要用錢

		25萬元

		被告簽發面額25萬元本票取信告訴人



		3

		111年11月7日

		同上

		90萬元

		補習班預備金不足，家長要告賠錢，因此需要有資金給法官看，且承諾2週還清

		90萬元

		被告簽發面額90萬元本票取信告訴人



		4

		111年11月11日

		同上

		60萬元

		同前

		60萬元

		被告簽發面額60萬元本票取信告訴人



		5

		111年11月15日

		同上

		50萬元

		同前且承諾111年12月5日還清

		50萬元

		被告簽發面額50萬元本票取信告訴人



		6

		111年11月22日

		同上

		70萬元

		姪女生病

		無

		未遂



		7

		111年11月25日

		同上

		15萬元

		補習班預備金不足，且承諾111年12月5日還清

		5萬元

		被告簽發面額5萬元本票取信告訴人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緝字第3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美玲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3493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美玲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吳美玲明知其無清償意思，竟意圖為自
    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接續於如附表所示之
    時間、地點，佯以如附表所示理由，向告訴人黃文生借款如
    附表所示金額，致告訴人陷於錯誤，出借如附表所示款項，
    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嫌等語。
二、按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
    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10條第1款定有明文。而犯罪
    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
    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
    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
    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
    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
    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
    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
    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
    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
    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
    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是以下本院採為認
    定被告無罪所使用之證據，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且毋
    庸論敘所使用之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犯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罪嫌，無非係以：㈠
    被告吳美玲於偵查中不利於己之供述；㈡證人即告訴人黃文
    生於偵查中之指訴；㈢證人即黃文生之配偶曾麗鳳於偵查中
    之證述；㈣本案時間、地點彙整表及告訴人資金來源彙整表
    、號碼WG0000000號、WG0000000號、WG0000000號、WG00000
    00號、WG0000000號、WG0000000號本票影本、告訴人台新國
    際商業銀行帳戶、臺灣銀行帳戶、新竹第一信用合作社帳戶
    、郵局帳戶之存摺封面暨內頁影本、被告傳送予證人即告訴
    人配偶曾麗鳳之訊息內容翻拍照片、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台北
    票據匯款處理中心112年5月9日上票字第1120010842號函各1
    份；㈤以被告提供之「CHEN FEILONG（陳飛龍）」身分資料
    查詢之109年1月1日至112年4月28日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3份
    等為其論據。
四、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
    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
    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採用情況證據認定犯罪
    事實，須其情況與待證事實有必然結合之關係，始得為之，
    如欠缺此必然結合之關係，其情況猶有顯現其他事實之可能
    者，據以推定犯罪事實，即非法之所許；且認定犯罪事實所
    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
    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
    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
    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
    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
    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
    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
五、訊據被告固坦承於附表所示之時地，有以該附表「借款理由
    欄」所示理由向告訴人借款，告訴人並因此出借附表「實際
    借款金額」欄所示之款項等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詐欺取財
    犯行，辯稱：我確實那時急著救哥哥，補習班因為救哥哥過
    程倒了，我現在也不知道怎麼辦，加上我跟我先生出了重大
    車禍，只能等我們好了，才能把錢還給告訴人，先前本來想
    借錢還給告訴人，結果被詐騙，但我沒有要詐欺告訴人，沒
    有不還錢，等我好一點我就會還錢，我不認罪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附表所示之時地，曾以該附表「借款理由欄」所示理
    由向告訴人借款，告訴人並因此出借附表「實際借款金額」
    欄所示之款項等情，業據告訴人於偵查中指訴明確（見臺灣
    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112年度他字第514號卷
    【下稱他514號卷】第23頁至第24頁、第78頁背面，易字卷
    第53頁至第55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之妻曾麗鳳於偵查中
    之證述（見他514號卷第77頁至其背面、第78頁背面）得以
    相互勾稽，且有告訴人提出之本案時間、地點彙整表及告訴
    人資金來源彙整表、號碼WG0000000號、WG0000000號、WG00
    00000號、WG0000000號、WG0000000號、WG0000000號本票影
    本、告訴人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帳戶、臺灣銀行帳戶、新竹第
    一信用合作社帳戶、郵局帳戶之存摺封面暨內頁影本各1份
    （見他514號卷第6頁至其背面、第37頁至第39頁、第4頁至
    第5頁、第40頁至第45頁、第46頁至第48頁、第49頁至第50
    頁、第51頁至第57頁）在卷可稽，復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易
    緝卷第14頁），該等事實應堪以認定。從而，本案之爭點厥
    為被告向告訴人借款時究有無對之施用詐術？有無不法所有
    意圖？茲將本院心證分述如後。　　
　㈡按刑法上詐欺罪之成立，要以加害者有不法得財或得利之意
    思而實施詐欺行為，被害者因此行為，致表意有所錯誤而為
    財產上處分，受有損害，且加害者所用行為，堪認為詐術者
    ，始足當之。若行為人非自始基於不法得財或得利之意圖，
    客觀上無施用詐術之行為，或並無損害發生，或者所受損害
    ，非由欺罔行為陷於錯誤所致，均不得遽以詐欺罪相繩；至
    於債務人未依債務本旨履行其債務或提出給付等情形，如非
    出於自始無意履行債務之詐欺犯意所致者，尚與刑法第339
    條之詐欺罪構成要件有間；矧詐欺罪之規範意旨，固在於禁
    止行為人於私經濟領域中使用欺罔之手段損人利己，然私經
    濟行為本有不確定性及交易風險，於私法自治及市場經濟等
    原則下，欲建立私人間財產上權義關係者，亦應參酌自身主
    、客觀條件、對方之資格、能力、信用，及可能損益，並評
    估其間風險等而為決定，除有該當於前開詐欺罪構成要件之
    具體情事得被證明屬實外，自不能以債務人不履行其債務而
    致債權人蒙受損失，即遽謂該債務人詐欺，否則詐欺之刑事
    責任與民事債務不履行責任將失其分際（最高法院107年度
    台上字第212號判決參照）。　
　㈢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中係證稱：被告第1次跟
    我借錢是在111年11月1日在我經營的店內借新臺幣（下同）
    14萬元，我給她現金14萬元，她說給我利息2萬、2週還款的
    ，她給我1張14萬元的本票，上面載明利息2萬元，借款理由
    是她哥哥在美國需要用錢，被告說她開安親班的，但我沒去
    過，我認識她20幾年了；被告於同年月2日說不夠，要再向
    我借25萬，我就於11月3日借她25萬元，我也沒問她利息、
    還款期限，我也沒注意她交給我的本票沒寫利息、還款期限
    ；同年月7日，被告又借90萬元，說安親班家長要提告，開
    補習班的預備金不夠，要借來給法官看，說借2週後就還我
    ，我相信她就借現金給她；於11月11日被告說她經營資金不
    夠，我有點怕了，但被告說她111年11月22日會還清，所以
    我又借她60萬元；於11月15日被告也是說她經營資金不夠，
    但被告說她111年11月25日會還清，所以我又借她50萬元，
    我於111年11月22日有打電話問她有無要還錢，她說她姪女
    生病，還要向我借70萬元，但我不願意；111年11月25日原
    來被告說要借15萬元，說12月5日會還清，且每10萬元給我1
    萬元利息，我同意就說只能借5萬元等語（見他514號卷第23
    頁至第24頁、第78頁背面，易字卷第53頁至第55頁），在旁
    聽聞借款經過之證人曾麗鳳於偵查中亦為大致相同之證述（
    見他514號卷第77頁至其背面、第78頁背面），足見被告於
    上開時地各係以親友需要救援、醫療費用，或其所經營之補
    習班需要準備預備金、經營資金為由，而向告訴人請求借款
    。
　㈣惟被告始終均否認就上開事由係向告訴人施以詐術等語，而
    就親友需要救援、醫療費用乙節，被告並提出「CHEN FEILO
    NG（陳飛龍）」之人身分證件、報案資料、其與名稱「Majo
    r」間之通訊軟體111年11月28日、111年9月20日、112年3月
    17日等記事本頁面翻拍照片、「陳飛龍」及「陳歡」之生活
    照及就醫照片16張、111年11月28日受理之新竹縣政府警察
    局竹北分局三民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影本各1份（
    除證明單影本見易字卷第73頁外，其餘書證置他514號卷偵
    查光碟片存放袋）為證，觀諸上開被告提出之各該文件、生
    活、就醫暨記事本頁面翻拍照片，尚可認應有「CHEN FEILO
    NG（陳飛龍）」、「陳歡」其人存在，或至少被告信「CHEN
     FEILONG（陳飛龍）」、「陳歡」有受傷、遭劫或生病之情
    事，是被告方於111年11月28日向新竹縣政府警局竹北分局
    三民派出所報案稱「CHEN FEILONG（陳飛龍）」在柬埔寨馬
    德望區半田醫療中心與之失聯，或有以現金購買比特幣至指
    定電子錢包之相關照片等情，依憑卷內事證尚難認被告係明
    知不實而虛構該等事由向告訴人借款。至公訴人雖以「CHEN
     FEILONG（陳飛龍）」之護照號碼或英文姓名查詢其人於10
    9年1月1日至112年4月28日間有無入出境我國，結果顯示該
    期間並無相同姓名、年籍、護照號碼之人出入我國，此有該
    入出境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3份（他514號卷第136頁至第138
    頁）存卷憑參，然被告於偵查中係稱：陳飛龍最近1次是在
    新冠前回台，陳歡與他一起回來，陳飛龍自己回來過很多次
    等語（見他514號卷第78頁），而新冠肺炎疫情係始於108年
    12月底至109年1月初，為本院職務上已知之事項，是上開查
    詢期間並不足以涵蓋新冠疫情前之相當期間，故本不能以上
    開入境紀錄即認被告所述不實，遑論不能排除「CHEN FEILO
    NG（陳飛龍）」可能持我國護照入境，自無從捨上開被告提
    出之證據而以此逕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㈤再者，就被告借款之事由即其斯時經營補習班需要營運資金
    、準備金部分，除告訴人亦不爭執被告斯時確有經營補習班
    （見易字卷第53頁至第54頁）外，亦有受文者為新竹縣私立
    立鴻文理短期補習班之新竹縣政府教育局112年2月9日函節
    本、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各1份（見他514號卷第83頁）
    附卷可佐，顯示被告當時確有經營補習班，並曾經新竹縣政
    府核准立案；又觀諸被告提出其與家長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
    錄擷圖2份，被告於111年10月、11月間曾與學生家長發生退
    費與否之法律上紛爭，該家長提及可帶記者、教育部的人員
    到場，或可至教育局通報，被告亦曾表示有打電話到教育局
    報備等情，此有被告與家長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擷圖2份
    （見他514號卷第84頁至第101頁、第102頁至第135頁）存卷
    可參，是被告斯時確與學生家長存有法律上爭議，將來或可
    能涉及司法訴訟，並唯恐主管機關教育局因此介入確認、進
    行行政檢查，衡情尚非不能想像；而依被告提出之短期補習
    班設班基金數額對照表翻拍照片（見他514號卷第83頁），
    或108年8月1日修正前之新竹縣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第4條第
    1項第11款、第12款、第3項規定「補習班之設立及立案，應
    由設立人檢具下列文件，向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申
    請立案：…十一、設班基金存款證明文件，其基金數額規定
    如附件一。十二、設班基金不得動用之切結書。…」、「第
    一項第十一款之基金，於補習班核准立案後，應以補習班名
    義專戶存儲金融機構，作為日後改善教學及設備之用，非經
    本府核准，不得動用，經本府核准動用後，應於一個月內補
    足，並檢附存款證明報本府備查」，及現行新竹市短期補習
    班設立及管理規則第8條第1項第11款、第12款、同條第4項
    規定「補習班之設立，應由設立人檢具下列文件，向新竹市
    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申請立案：…。十一、設班基金存款
    證明文件；其基金數額規定如附表一。十二、設班基金不得
    動用之切結書」、「第一項第十一款之基金，於補習班核准
    立案後，應以補習班名義專戶存儲金融機構，作為日後改善
    教學及設備之用，非經本府核准，不得動用，經本府核准動
    用後，應於一個月內補足，並檢附新存款證明報本府備查」
    ，足見被告斯時因與學生家長發生退費上之爭議，曾經通報
    至教育局，其因此認自己經營之補習班有營運上之資金需求
    ，或當下須準備足額之設班基金以待查驗乙節，應非無稽，
    自不能認被告以此為由向告訴人借款即屬施用詐術之行為。
　㈥至公訴人固提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台北票據匯款處理中心112
    年5月9日上票字第1120010842號函（見他514號卷第146頁）
    ，主張新竹縣私立立鴻文理短期補習班在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並無開戶往來之紀錄等語，然該函文之內容係稱「經查來函
    所列『統一編號：00000000』於本行無未開戶往來紀錄」等語
    （見他514號卷第146頁），則「新竹縣私立立鴻文理短期補
    習班」是否在該行確無專戶，尚無法逕行確認，亦不能排除
    被告及配偶以其他名義在其他金融機構設立專戶，衡諸新竹
    縣私立立鴻文理短期補習班曾經新竹縣政府核准立案，上開
    設班基金存款證明文件應為其等當時申請立案應檢具之文件
    ，實殊難想像政府機關會在文件不備之狀況下予以核准，則
    該專戶應確實存在，自難以前揭函文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職是，被告以上開事由，諸如親友需要救援、醫療費用及其
    斯時經營補習班需要營運資金、準備金等等向告訴人借貸，
    尚非全然無稽，亦無明顯事證顯示該等事由純屬被告之虛構
    ，自難認此屬施用詐術之行為。
　㈦甚且，經本院詢問告訴人同意本案借款之緣由為何時，其亦
    稱：我之所以借錢給被告，是因為我覺得她開補習班的，只
    是臨時需要錢，應該有能力還錢，她不管用什麼理由借錢我
    都會借給她，我是要幫她，我也沒有跟她約定好利息等語（
    見易字卷卷第54頁），是被告借款之事由為孰，並非告訴人
    決定是否借款之決定性因素，顯示縱借款事由與最終實際用
    途不全然相符，告訴人亦無因此陷於錯誤，況由被告明白表
    示其係因經營補習班之資金不足方向告訴人借款，此部分亦
    經告訴人證述如前，同徵被告並未就其資力或還款能力乙節
    欺瞞告訴人，或以何方式對告訴人施用詐術，自難以被告事
    後之債務不履行即逕以刑法上之詐欺罪相繩。
　㈧此外，被告復提出其與證人曾麗鳳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
    部分置他514號卷偵查光碟片存放袋、部分見本院114年度他
    字第10號卷【下稱他10號卷】第49頁至第59頁），或者112
    年8月21日、112年10月8日受理之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
    局三民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影本各1份、警察局證
    人通知書影本2份、住處遭人張貼文件照片1份、113年11月2
    1日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就醫資料影本1份、該醫
    院診斷證明書7份（見易字卷第73頁至第77頁、第79頁至第8
    1頁、第83頁），則其於本案借款後確有與證人曾麗鳳保持
    一定之聯繫，並曾於112年4月7日要求提供帳戶俾以還款，
    或認遭他人貸放重利而於112年8月21日、112年10月8日至警
    局提告，或因於113年7月28日發生車禍受有側尺骨骨折、四
    肢多處頓挫傷及擦傷、第二、第五腰椎壓迫性骨折、右膝鈍
    挫傷併蜂窩性組織炎等傷害，醫囑囑咐宜修養一定期間致生
    活陷於困頓，是其辯稱其非故意不還款等語，並非無據，參
    諸被告於本案亦以自己名義開立多張同額本票，自難認被告
    自始即無還款之意願，而有不法所有意圖。
　㈨綜上所述，檢察官就被告涉犯詐欺犯行所提出之證據，雖能
    證明被告曾以附表各該事由向告訴人借款，然並無明確證據
    顯示被告自始即無還款意願，加以告訴人前揭借款各該事由
    或非無稽，亦未使告訴人因此陷於錯誤，則依卷內事證尚難
    認其有何施用詐術之行為，故公訴意旨所舉之積極證據並未
    達於通常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為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
    並無從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則揆諸前揭說明，即屬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就此部分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六、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遠志提起公訴，檢察官陳郁仁、李昕諭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江宜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書記官　許鈞淯
 
附表：
編號 時間 地點 欲借款金額 （新臺幣） 借款理由 實際借款金額 備註 1 111年11月1日 新竹縣○○市○○路000號 14萬元 哥哥在美國車禍需要用錢 14萬元 被告簽發面額14萬元本票取信告訴人 2 111年11月3日 同上 25萬元 哥哥在美國車禍需要用錢 25萬元 被告簽發面額25萬元本票取信告訴人 3 111年11月7日 同上 90萬元 補習班預備金不足，家長要告賠錢，因此需要有資金給法官看，且承諾2週還清 90萬元 被告簽發面額90萬元本票取信告訴人 4 111年11月11日 同上 60萬元 同前 60萬元 被告簽發面額60萬元本票取信告訴人 5 111年11月15日 同上 50萬元 同前且承諾111年12月5日還清 50萬元 被告簽發面額50萬元本票取信告訴人 6 111年11月22日 同上 70萬元 姪女生病 無 未遂 7 111年11月25日 同上 15萬元 補習班預備金不足，且承諾111年12月5日還清 5萬元 被告簽發面額5萬元本票取信告訴人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緝字第3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美玲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349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美玲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吳美玲明知其無清償意思，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接續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地點，佯以如附表所示理由，向告訴人黃文生借款如附表所示金額，致告訴人陷於錯誤，出借如附表所示款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嫌等語。
二、按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10條第1款定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是以下本院採為認定被告無罪所使用之證據，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且毋庸論敘所使用之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犯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罪嫌，無非係以：㈠被告吳美玲於偵查中不利於己之供述；㈡證人即告訴人黃文生於偵查中之指訴；㈢證人即黃文生之配偶曾麗鳳於偵查中之證述；㈣本案時間、地點彙整表及告訴人資金來源彙整表、號碼WG0000000號、WG0000000號、WG0000000號、WG0000000號、WG0000000號、WG0000000號本票影本、告訴人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帳戶、臺灣銀行帳戶、新竹第一信用合作社帳戶、郵局帳戶之存摺封面暨內頁影本、被告傳送予證人即告訴人配偶曾麗鳳之訊息內容翻拍照片、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台北票據匯款處理中心112年5月9日上票字第1120010842號函各1份；㈤以被告提供之「CHEN FEILONG（陳飛龍）」身分資料查詢之109年1月1日至112年4月28日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3份等為其論據。
四、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採用情況證據認定犯罪事實，須其情況與待證事實有必然結合之關係，始得為之，如欠缺此必然結合之關係，其情況猶有顯現其他事實之可能者，據以推定犯罪事實，即非法之所許；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
五、訊據被告固坦承於附表所示之時地，有以該附表「借款理由欄」所示理由向告訴人借款，告訴人並因此出借附表「實際借款金額」欄所示之款項等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辯稱：我確實那時急著救哥哥，補習班因為救哥哥過程倒了，我現在也不知道怎麼辦，加上我跟我先生出了重大車禍，只能等我們好了，才能把錢還給告訴人，先前本來想借錢還給告訴人，結果被詐騙，但我沒有要詐欺告訴人，沒有不還錢，等我好一點我就會還錢，我不認罪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附表所示之時地，曾以該附表「借款理由欄」所示理由向告訴人借款，告訴人並因此出借附表「實際借款金額」欄所示之款項等情，業據告訴人於偵查中指訴明確（見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112年度他字第514號卷【下稱他514號卷】第23頁至第24頁、第78頁背面，易字卷第53頁至第55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之妻曾麗鳳於偵查中之證述（見他514號卷第77頁至其背面、第78頁背面）得以相互勾稽，且有告訴人提出之本案時間、地點彙整表及告訴人資金來源彙整表、號碼WG0000000號、WG0000000號、WG0000000號、WG0000000號、WG0000000號、WG0000000號本票影本、告訴人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帳戶、臺灣銀行帳戶、新竹第一信用合作社帳戶、郵局帳戶之存摺封面暨內頁影本各1份（見他514號卷第6頁至其背面、第37頁至第39頁、第4頁至第5頁、第40頁至第45頁、第46頁至第48頁、第49頁至第50頁、第51頁至第57頁）在卷可稽，復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易緝卷第14頁），該等事實應堪以認定。從而，本案之爭點厥為被告向告訴人借款時究有無對之施用詐術？有無不法所有意圖？茲將本院心證分述如後。　　
　㈡按刑法上詐欺罪之成立，要以加害者有不法得財或得利之意思而實施詐欺行為，被害者因此行為，致表意有所錯誤而為財產上處分，受有損害，且加害者所用行為，堪認為詐術者，始足當之。若行為人非自始基於不法得財或得利之意圖，客觀上無施用詐術之行為，或並無損害發生，或者所受損害，非由欺罔行為陷於錯誤所致，均不得遽以詐欺罪相繩；至於債務人未依債務本旨履行其債務或提出給付等情形，如非出於自始無意履行債務之詐欺犯意所致者，尚與刑法第339條之詐欺罪構成要件有間；矧詐欺罪之規範意旨，固在於禁止行為人於私經濟領域中使用欺罔之手段損人利己，然私經濟行為本有不確定性及交易風險，於私法自治及市場經濟等原則下，欲建立私人間財產上權義關係者，亦應參酌自身主、客觀條件、對方之資格、能力、信用，及可能損益，並評估其間風險等而為決定，除有該當於前開詐欺罪構成要件之具體情事得被證明屬實外，自不能以債務人不履行其債務而致債權人蒙受損失，即遽謂該債務人詐欺，否則詐欺之刑事責任與民事債務不履行責任將失其分際（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12號判決參照）。　
　㈢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中係證稱：被告第1次跟我借錢是在111年11月1日在我經營的店內借新臺幣（下同）14萬元，我給她現金14萬元，她說給我利息2萬、2週還款的，她給我1張14萬元的本票，上面載明利息2萬元，借款理由是她哥哥在美國需要用錢，被告說她開安親班的，但我沒去過，我認識她20幾年了；被告於同年月2日說不夠，要再向我借25萬，我就於11月3日借她25萬元，我也沒問她利息、還款期限，我也沒注意她交給我的本票沒寫利息、還款期限；同年月7日，被告又借90萬元，說安親班家長要提告，開補習班的預備金不夠，要借來給法官看，說借2週後就還我，我相信她就借現金給她；於11月11日被告說她經營資金不夠，我有點怕了，但被告說她111年11月22日會還清，所以我又借她60萬元；於11月15日被告也是說她經營資金不夠，但被告說她111年11月25日會還清，所以我又借她50萬元，我於111年11月22日有打電話問她有無要還錢，她說她姪女生病，還要向我借70萬元，但我不願意；111年11月25日原來被告說要借15萬元，說12月5日會還清，且每10萬元給我1萬元利息，我同意就說只能借5萬元等語（見他514號卷第23頁至第24頁、第78頁背面，易字卷第53頁至第55頁），在旁聽聞借款經過之證人曾麗鳳於偵查中亦為大致相同之證述（見他514號卷第77頁至其背面、第78頁背面），足見被告於上開時地各係以親友需要救援、醫療費用，或其所經營之補習班需要準備預備金、經營資金為由，而向告訴人請求借款。
　㈣惟被告始終均否認就上開事由係向告訴人施以詐術等語，而就親友需要救援、醫療費用乙節，被告並提出「CHEN FEILONG（陳飛龍）」之人身分證件、報案資料、其與名稱「Major」間之通訊軟體111年11月28日、111年9月20日、112年3月17日等記事本頁面翻拍照片、「陳飛龍」及「陳歡」之生活照及就醫照片16張、111年11月28日受理之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三民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影本各1份（除證明單影本見易字卷第73頁外，其餘書證置他514號卷偵查光碟片存放袋）為證，觀諸上開被告提出之各該文件、生活、就醫暨記事本頁面翻拍照片，尚可認應有「CHEN FEILONG（陳飛龍）」、「陳歡」其人存在，或至少被告信「CHEN FEILONG（陳飛龍）」、「陳歡」有受傷、遭劫或生病之情事，是被告方於111年11月28日向新竹縣政府警局竹北分局三民派出所報案稱「CHEN FEILONG（陳飛龍）」在柬埔寨馬德望區半田醫療中心與之失聯，或有以現金購買比特幣至指定電子錢包之相關照片等情，依憑卷內事證尚難認被告係明知不實而虛構該等事由向告訴人借款。至公訴人雖以「CHEN FEILONG（陳飛龍）」之護照號碼或英文姓名查詢其人於109年1月1日至112年4月28日間有無入出境我國，結果顯示該期間並無相同姓名、年籍、護照號碼之人出入我國，此有該入出境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3份（他514號卷第136頁至第138頁）存卷憑參，然被告於偵查中係稱：陳飛龍最近1次是在新冠前回台，陳歡與他一起回來，陳飛龍自己回來過很多次等語（見他514號卷第78頁），而新冠肺炎疫情係始於108年12月底至109年1月初，為本院職務上已知之事項，是上開查詢期間並不足以涵蓋新冠疫情前之相當期間，故本不能以上開入境紀錄即認被告所述不實，遑論不能排除「CHEN FEILONG（陳飛龍）」可能持我國護照入境，自無從捨上開被告提出之證據而以此逕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㈤再者，就被告借款之事由即其斯時經營補習班需要營運資金、準備金部分，除告訴人亦不爭執被告斯時確有經營補習班（見易字卷第53頁至第54頁）外，亦有受文者為新竹縣私立立鴻文理短期補習班之新竹縣政府教育局112年2月9日函節本、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各1份（見他514號卷第83頁）附卷可佐，顯示被告當時確有經營補習班，並曾經新竹縣政府核准立案；又觀諸被告提出其與家長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擷圖2份，被告於111年10月、11月間曾與學生家長發生退費與否之法律上紛爭，該家長提及可帶記者、教育部的人員到場，或可至教育局通報，被告亦曾表示有打電話到教育局報備等情，此有被告與家長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擷圖2份（見他514號卷第84頁至第101頁、第102頁至第135頁）存卷可參，是被告斯時確與學生家長存有法律上爭議，將來或可能涉及司法訴訟，並唯恐主管機關教育局因此介入確認、進行行政檢查，衡情尚非不能想像；而依被告提出之短期補習班設班基金數額對照表翻拍照片（見他514號卷第83頁），或108年8月1日修正前之新竹縣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第4條第1項第11款、第12款、第3項規定「補習班之設立及立案，應由設立人檢具下列文件，向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申請立案：…十一、設班基金存款證明文件，其基金數額規定如附件一。十二、設班基金不得動用之切結書。…」、「第一項第十一款之基金，於補習班核准立案後，應以補習班名義專戶存儲金融機構，作為日後改善教學及設備之用，非經本府核准，不得動用，經本府核准動用後，應於一個月內補足，並檢附存款證明報本府備查」，及現行新竹市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規則第8條第1項第11款、第12款、同條第4項規定「補習班之設立，應由設立人檢具下列文件，向新竹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申請立案：…。十一、設班基金存款證明文件；其基金數額規定如附表一。十二、設班基金不得動用之切結書」、「第一項第十一款之基金，於補習班核准立案後，應以補習班名義專戶存儲金融機構，作為日後改善教學及設備之用，非經本府核准，不得動用，經本府核准動用後，應於一個月內補足，並檢附新存款證明報本府備查」，足見被告斯時因與學生家長發生退費上之爭議，曾經通報至教育局，其因此認自己經營之補習班有營運上之資金需求，或當下須準備足額之設班基金以待查驗乙節，應非無稽，自不能認被告以此為由向告訴人借款即屬施用詐術之行為。
　㈥至公訴人固提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台北票據匯款處理中心112年5月9日上票字第1120010842號函（見他514號卷第146頁），主張新竹縣私立立鴻文理短期補習班在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並無開戶往來之紀錄等語，然該函文之內容係稱「經查來函所列『統一編號：00000000』於本行無未開戶往來紀錄」等語（見他514號卷第146頁），則「新竹縣私立立鴻文理短期補習班」是否在該行確無專戶，尚無法逕行確認，亦不能排除被告及配偶以其他名義在其他金融機構設立專戶，衡諸新竹縣私立立鴻文理短期補習班曾經新竹縣政府核准立案，上開設班基金存款證明文件應為其等當時申請立案應檢具之文件，實殊難想像政府機關會在文件不備之狀況下予以核准，則該專戶應確實存在，自難以前揭函文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職是，被告以上開事由，諸如親友需要救援、醫療費用及其斯時經營補習班需要營運資金、準備金等等向告訴人借貸，尚非全然無稽，亦無明顯事證顯示該等事由純屬被告之虛構，自難認此屬施用詐術之行為。
　㈦甚且，經本院詢問告訴人同意本案借款之緣由為何時，其亦稱：我之所以借錢給被告，是因為我覺得她開補習班的，只是臨時需要錢，應該有能力還錢，她不管用什麼理由借錢我都會借給她，我是要幫她，我也沒有跟她約定好利息等語（見易字卷卷第54頁），是被告借款之事由為孰，並非告訴人決定是否借款之決定性因素，顯示縱借款事由與最終實際用途不全然相符，告訴人亦無因此陷於錯誤，況由被告明白表示其係因經營補習班之資金不足方向告訴人借款，此部分亦經告訴人證述如前，同徵被告並未就其資力或還款能力乙節欺瞞告訴人，或以何方式對告訴人施用詐術，自難以被告事後之債務不履行即逕以刑法上之詐欺罪相繩。
　㈧此外，被告復提出其與證人曾麗鳳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部分置他514號卷偵查光碟片存放袋、部分見本院114年度他字第10號卷【下稱他10號卷】第49頁至第59頁），或者112年8月21日、112年10月8日受理之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三民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影本各1份、警察局證人通知書影本2份、住處遭人張貼文件照片1份、113年11月21日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就醫資料影本1份、該醫院診斷證明書7份（見易字卷第73頁至第77頁、第79頁至第81頁、第83頁），則其於本案借款後確有與證人曾麗鳳保持一定之聯繫，並曾於112年4月7日要求提供帳戶俾以還款，或認遭他人貸放重利而於112年8月21日、112年10月8日至警局提告，或因於113年7月28日發生車禍受有側尺骨骨折、四肢多處頓挫傷及擦傷、第二、第五腰椎壓迫性骨折、右膝鈍挫傷併蜂窩性組織炎等傷害，醫囑囑咐宜修養一定期間致生活陷於困頓，是其辯稱其非故意不還款等語，並非無據，參諸被告於本案亦以自己名義開立多張同額本票，自難認被告自始即無還款之意願，而有不法所有意圖。
　㈨綜上所述，檢察官就被告涉犯詐欺犯行所提出之證據，雖能證明被告曾以附表各該事由向告訴人借款，然並無明確證據顯示被告自始即無還款意願，加以告訴人前揭借款各該事由或非無稽，亦未使告訴人因此陷於錯誤，則依卷內事證尚難認其有何施用詐術之行為，故公訴意旨所舉之積極證據並未達於通常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為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並無從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則揆諸前揭說明，即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就此部分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六、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遠志提起公訴，檢察官陳郁仁、李昕諭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江宜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書記官　許鈞淯
 
附表：
		編號

		時間

		地點

		欲借款金額
（新臺幣）

		借款理由

		實際借款金額

		備註



		1

		111年11月1日

		新竹縣○○市○○路000號

		14萬元

		哥哥在美國車禍需要用錢

		14萬元

		被告簽發面額14萬元本票取信告訴人



		2

		111年11月3日

		同上

		25萬元

		哥哥在美國車禍需要用錢

		25萬元

		被告簽發面額25萬元本票取信告訴人



		3

		111年11月7日

		同上

		90萬元

		補習班預備金不足，家長要告賠錢，因此需要有資金給法官看，且承諾2週還清

		90萬元

		被告簽發面額90萬元本票取信告訴人



		4

		111年11月11日

		同上

		60萬元

		同前

		60萬元

		被告簽發面額60萬元本票取信告訴人



		5

		111年11月15日

		同上

		50萬元

		同前且承諾111年12月5日還清

		50萬元

		被告簽發面額50萬元本票取信告訴人



		6

		111年11月22日

		同上

		70萬元

		姪女生病

		無

		未遂



		7

		111年11月25日

		同上

		15萬元

		補習班預備金不足，且承諾111年12月5日還清

		5萬元

		被告簽發面額5萬元本票取信告訴人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緝字第3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美玲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349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美玲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吳美玲明知其無清償意思，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接續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地點，佯以如附表所示理由，向告訴人黃文生借款如附表所示金額，致告訴人陷於錯誤，出借如附表所示款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嫌等語。
二、按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10條第1款定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是以下本院採為認定被告無罪所使用之證據，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且毋庸論敘所使用之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犯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罪嫌，無非係以：㈠被告吳美玲於偵查中不利於己之供述；㈡證人即告訴人黃文生於偵查中之指訴；㈢證人即黃文生之配偶曾麗鳳於偵查中之證述；㈣本案時間、地點彙整表及告訴人資金來源彙整表、號碼WG0000000號、WG0000000號、WG0000000號、WG0000000號、WG0000000號、WG0000000號本票影本、告訴人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帳戶、臺灣銀行帳戶、新竹第一信用合作社帳戶、郵局帳戶之存摺封面暨內頁影本、被告傳送予證人即告訴人配偶曾麗鳳之訊息內容翻拍照片、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台北票據匯款處理中心112年5月9日上票字第1120010842號函各1份；㈤以被告提供之「CHEN FEILONG（陳飛龍）」身分資料查詢之109年1月1日至112年4月28日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3份等為其論據。
四、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採用情況證據認定犯罪事實，須其情況與待證事實有必然結合之關係，始得為之，如欠缺此必然結合之關係，其情況猶有顯現其他事實之可能者，據以推定犯罪事實，即非法之所許；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
五、訊據被告固坦承於附表所示之時地，有以該附表「借款理由欄」所示理由向告訴人借款，告訴人並因此出借附表「實際借款金額」欄所示之款項等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辯稱：我確實那時急著救哥哥，補習班因為救哥哥過程倒了，我現在也不知道怎麼辦，加上我跟我先生出了重大車禍，只能等我們好了，才能把錢還給告訴人，先前本來想借錢還給告訴人，結果被詐騙，但我沒有要詐欺告訴人，沒有不還錢，等我好一點我就會還錢，我不認罪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附表所示之時地，曾以該附表「借款理由欄」所示理由向告訴人借款，告訴人並因此出借附表「實際借款金額」欄所示之款項等情，業據告訴人於偵查中指訴明確（見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112年度他字第514號卷【下稱他514號卷】第23頁至第24頁、第78頁背面，易字卷第53頁至第55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之妻曾麗鳳於偵查中之證述（見他514號卷第77頁至其背面、第78頁背面）得以相互勾稽，且有告訴人提出之本案時間、地點彙整表及告訴人資金來源彙整表、號碼WG0000000號、WG0000000號、WG0000000號、WG0000000號、WG0000000號、WG0000000號本票影本、告訴人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帳戶、臺灣銀行帳戶、新竹第一信用合作社帳戶、郵局帳戶之存摺封面暨內頁影本各1份（見他514號卷第6頁至其背面、第37頁至第39頁、第4頁至第5頁、第40頁至第45頁、第46頁至第48頁、第49頁至第50頁、第51頁至第57頁）在卷可稽，復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易緝卷第14頁），該等事實應堪以認定。從而，本案之爭點厥為被告向告訴人借款時究有無對之施用詐術？有無不法所有意圖？茲將本院心證分述如後。　　
　㈡按刑法上詐欺罪之成立，要以加害者有不法得財或得利之意思而實施詐欺行為，被害者因此行為，致表意有所錯誤而為財產上處分，受有損害，且加害者所用行為，堪認為詐術者，始足當之。若行為人非自始基於不法得財或得利之意圖，客觀上無施用詐術之行為，或並無損害發生，或者所受損害，非由欺罔行為陷於錯誤所致，均不得遽以詐欺罪相繩；至於債務人未依債務本旨履行其債務或提出給付等情形，如非出於自始無意履行債務之詐欺犯意所致者，尚與刑法第339條之詐欺罪構成要件有間；矧詐欺罪之規範意旨，固在於禁止行為人於私經濟領域中使用欺罔之手段損人利己，然私經濟行為本有不確定性及交易風險，於私法自治及市場經濟等原則下，欲建立私人間財產上權義關係者，亦應參酌自身主、客觀條件、對方之資格、能力、信用，及可能損益，並評估其間風險等而為決定，除有該當於前開詐欺罪構成要件之具體情事得被證明屬實外，自不能以債務人不履行其債務而致債權人蒙受損失，即遽謂該債務人詐欺，否則詐欺之刑事責任與民事債務不履行責任將失其分際（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12號判決參照）。　
　㈢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中係證稱：被告第1次跟我借錢是在111年11月1日在我經營的店內借新臺幣（下同）14萬元，我給她現金14萬元，她說給我利息2萬、2週還款的，她給我1張14萬元的本票，上面載明利息2萬元，借款理由是她哥哥在美國需要用錢，被告說她開安親班的，但我沒去過，我認識她20幾年了；被告於同年月2日說不夠，要再向我借25萬，我就於11月3日借她25萬元，我也沒問她利息、還款期限，我也沒注意她交給我的本票沒寫利息、還款期限；同年月7日，被告又借90萬元，說安親班家長要提告，開補習班的預備金不夠，要借來給法官看，說借2週後就還我，我相信她就借現金給她；於11月11日被告說她經營資金不夠，我有點怕了，但被告說她111年11月22日會還清，所以我又借她60萬元；於11月15日被告也是說她經營資金不夠，但被告說她111年11月25日會還清，所以我又借她50萬元，我於111年11月22日有打電話問她有無要還錢，她說她姪女生病，還要向我借70萬元，但我不願意；111年11月25日原來被告說要借15萬元，說12月5日會還清，且每10萬元給我1萬元利息，我同意就說只能借5萬元等語（見他514號卷第23頁至第24頁、第78頁背面，易字卷第53頁至第55頁），在旁聽聞借款經過之證人曾麗鳳於偵查中亦為大致相同之證述（見他514號卷第77頁至其背面、第78頁背面），足見被告於上開時地各係以親友需要救援、醫療費用，或其所經營之補習班需要準備預備金、經營資金為由，而向告訴人請求借款。
　㈣惟被告始終均否認就上開事由係向告訴人施以詐術等語，而就親友需要救援、醫療費用乙節，被告並提出「CHEN FEILONG（陳飛龍）」之人身分證件、報案資料、其與名稱「Major」間之通訊軟體111年11月28日、111年9月20日、112年3月17日等記事本頁面翻拍照片、「陳飛龍」及「陳歡」之生活照及就醫照片16張、111年11月28日受理之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三民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影本各1份（除證明單影本見易字卷第73頁外，其餘書證置他514號卷偵查光碟片存放袋）為證，觀諸上開被告提出之各該文件、生活、就醫暨記事本頁面翻拍照片，尚可認應有「CHEN FEILONG（陳飛龍）」、「陳歡」其人存在，或至少被告信「CHEN FEILONG（陳飛龍）」、「陳歡」有受傷、遭劫或生病之情事，是被告方於111年11月28日向新竹縣政府警局竹北分局三民派出所報案稱「CHEN FEILONG（陳飛龍）」在柬埔寨馬德望區半田醫療中心與之失聯，或有以現金購買比特幣至指定電子錢包之相關照片等情，依憑卷內事證尚難認被告係明知不實而虛構該等事由向告訴人借款。至公訴人雖以「CHEN FEILONG（陳飛龍）」之護照號碼或英文姓名查詢其人於109年1月1日至112年4月28日間有無入出境我國，結果顯示該期間並無相同姓名、年籍、護照號碼之人出入我國，此有該入出境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3份（他514號卷第136頁至第138頁）存卷憑參，然被告於偵查中係稱：陳飛龍最近1次是在新冠前回台，陳歡與他一起回來，陳飛龍自己回來過很多次等語（見他514號卷第78頁），而新冠肺炎疫情係始於108年12月底至109年1月初，為本院職務上已知之事項，是上開查詢期間並不足以涵蓋新冠疫情前之相當期間，故本不能以上開入境紀錄即認被告所述不實，遑論不能排除「CHEN FEILONG（陳飛龍）」可能持我國護照入境，自無從捨上開被告提出之證據而以此逕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㈤再者，就被告借款之事由即其斯時經營補習班需要營運資金、準備金部分，除告訴人亦不爭執被告斯時確有經營補習班（見易字卷第53頁至第54頁）外，亦有受文者為新竹縣私立立鴻文理短期補習班之新竹縣政府教育局112年2月9日函節本、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各1份（見他514號卷第83頁）附卷可佐，顯示被告當時確有經營補習班，並曾經新竹縣政府核准立案；又觀諸被告提出其與家長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擷圖2份，被告於111年10月、11月間曾與學生家長發生退費與否之法律上紛爭，該家長提及可帶記者、教育部的人員到場，或可至教育局通報，被告亦曾表示有打電話到教育局報備等情，此有被告與家長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擷圖2份（見他514號卷第84頁至第101頁、第102頁至第135頁）存卷可參，是被告斯時確與學生家長存有法律上爭議，將來或可能涉及司法訴訟，並唯恐主管機關教育局因此介入確認、進行行政檢查，衡情尚非不能想像；而依被告提出之短期補習班設班基金數額對照表翻拍照片（見他514號卷第83頁），或108年8月1日修正前之新竹縣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第4條第1項第11款、第12款、第3項規定「補習班之設立及立案，應由設立人檢具下列文件，向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申請立案：…十一、設班基金存款證明文件，其基金數額規定如附件一。十二、設班基金不得動用之切結書。…」、「第一項第十一款之基金，於補習班核准立案後，應以補習班名義專戶存儲金融機構，作為日後改善教學及設備之用，非經本府核准，不得動用，經本府核准動用後，應於一個月內補足，並檢附存款證明報本府備查」，及現行新竹市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規則第8條第1項第11款、第12款、同條第4項規定「補習班之設立，應由設立人檢具下列文件，向新竹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申請立案：…。十一、設班基金存款證明文件；其基金數額規定如附表一。十二、設班基金不得動用之切結書」、「第一項第十一款之基金，於補習班核准立案後，應以補習班名義專戶存儲金融機構，作為日後改善教學及設備之用，非經本府核准，不得動用，經本府核准動用後，應於一個月內補足，並檢附新存款證明報本府備查」，足見被告斯時因與學生家長發生退費上之爭議，曾經通報至教育局，其因此認自己經營之補習班有營運上之資金需求，或當下須準備足額之設班基金以待查驗乙節，應非無稽，自不能認被告以此為由向告訴人借款即屬施用詐術之行為。
　㈥至公訴人固提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台北票據匯款處理中心112年5月9日上票字第1120010842號函（見他514號卷第146頁），主張新竹縣私立立鴻文理短期補習班在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並無開戶往來之紀錄等語，然該函文之內容係稱「經查來函所列『統一編號：00000000』於本行無未開戶往來紀錄」等語（見他514號卷第146頁），則「新竹縣私立立鴻文理短期補習班」是否在該行確無專戶，尚無法逕行確認，亦不能排除被告及配偶以其他名義在其他金融機構設立專戶，衡諸新竹縣私立立鴻文理短期補習班曾經新竹縣政府核准立案，上開設班基金存款證明文件應為其等當時申請立案應檢具之文件，實殊難想像政府機關會在文件不備之狀況下予以核准，則該專戶應確實存在，自難以前揭函文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職是，被告以上開事由，諸如親友需要救援、醫療費用及其斯時經營補習班需要營運資金、準備金等等向告訴人借貸，尚非全然無稽，亦無明顯事證顯示該等事由純屬被告之虛構，自難認此屬施用詐術之行為。
　㈦甚且，經本院詢問告訴人同意本案借款之緣由為何時，其亦稱：我之所以借錢給被告，是因為我覺得她開補習班的，只是臨時需要錢，應該有能力還錢，她不管用什麼理由借錢我都會借給她，我是要幫她，我也沒有跟她約定好利息等語（見易字卷卷第54頁），是被告借款之事由為孰，並非告訴人決定是否借款之決定性因素，顯示縱借款事由與最終實際用途不全然相符，告訴人亦無因此陷於錯誤，況由被告明白表示其係因經營補習班之資金不足方向告訴人借款，此部分亦經告訴人證述如前，同徵被告並未就其資力或還款能力乙節欺瞞告訴人，或以何方式對告訴人施用詐術，自難以被告事後之債務不履行即逕以刑法上之詐欺罪相繩。
　㈧此外，被告復提出其與證人曾麗鳳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部分置他514號卷偵查光碟片存放袋、部分見本院114年度他字第10號卷【下稱他10號卷】第49頁至第59頁），或者112年8月21日、112年10月8日受理之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三民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影本各1份、警察局證人通知書影本2份、住處遭人張貼文件照片1份、113年11月21日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就醫資料影本1份、該醫院診斷證明書7份（見易字卷第73頁至第77頁、第79頁至第81頁、第83頁），則其於本案借款後確有與證人曾麗鳳保持一定之聯繫，並曾於112年4月7日要求提供帳戶俾以還款，或認遭他人貸放重利而於112年8月21日、112年10月8日至警局提告，或因於113年7月28日發生車禍受有側尺骨骨折、四肢多處頓挫傷及擦傷、第二、第五腰椎壓迫性骨折、右膝鈍挫傷併蜂窩性組織炎等傷害，醫囑囑咐宜修養一定期間致生活陷於困頓，是其辯稱其非故意不還款等語，並非無據，參諸被告於本案亦以自己名義開立多張同額本票，自難認被告自始即無還款之意願，而有不法所有意圖。
　㈨綜上所述，檢察官就被告涉犯詐欺犯行所提出之證據，雖能證明被告曾以附表各該事由向告訴人借款，然並無明確證據顯示被告自始即無還款意願，加以告訴人前揭借款各該事由或非無稽，亦未使告訴人因此陷於錯誤，則依卷內事證尚難認其有何施用詐術之行為，故公訴意旨所舉之積極證據並未達於通常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為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並無從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則揆諸前揭說明，即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就此部分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六、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遠志提起公訴，檢察官陳郁仁、李昕諭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江宜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書記官　許鈞淯
 
附表：
編號 時間 地點 欲借款金額 （新臺幣） 借款理由 實際借款金額 備註 1 111年11月1日 新竹縣○○市○○路000號 14萬元 哥哥在美國車禍需要用錢 14萬元 被告簽發面額14萬元本票取信告訴人 2 111年11月3日 同上 25萬元 哥哥在美國車禍需要用錢 25萬元 被告簽發面額25萬元本票取信告訴人 3 111年11月7日 同上 90萬元 補習班預備金不足，家長要告賠錢，因此需要有資金給法官看，且承諾2週還清 90萬元 被告簽發面額90萬元本票取信告訴人 4 111年11月11日 同上 60萬元 同前 60萬元 被告簽發面額60萬元本票取信告訴人 5 111年11月15日 同上 50萬元 同前且承諾111年12月5日還清 50萬元 被告簽發面額50萬元本票取信告訴人 6 111年11月22日 同上 70萬元 姪女生病 無 未遂 7 111年11月25日 同上 15萬元 補習班預備金不足，且承諾111年12月5日還清 5萬元 被告簽發面額5萬元本票取信告訴人 
 
　　　　　　　　　　　　　　　　　　　　　　　　　　　　　　　


